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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17〕215 号 

━━━━━━━━━━━━━━━━━━━━━━━ 
 

 

全校各单位： 

《北京大学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支出范围暂

行规定》已经 2017 年 10 月 10 日第 927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

过，现印发各单位，请遵照执行。 

 
 

 北 京 大 学  

2017 年 10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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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月 10 日第 927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为规范和加强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支出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中央高校教育教学

改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6〕11 号）,结合学校

实际，制定本规定。 

北京大学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统筹用于支持

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师和学生、课内和课外教育教学活动，用

于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支出范围包括与学校

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相关的业务费、奖助学金、设备费、其他资

本性支出等。 

 

一、业务费。包含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

电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

材料费、维修（护）费等支出。 

（一）办公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购置的办公用品、

期刊杂志等费用。 

（二）印刷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印刷费、复

印费等费用。 

（三）咨询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专家咨询费

等费用。 

（四）手续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各类手续费

等费用。 

（五）水电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据实结算的

水费和电费支出，水电费报销需附结算清单。 

（六）邮电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邮寄费、电

话费、网络通讯费等费用。 

（七）交通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除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以外的其他交通费用。包含市内出租车费用、租车

费用、车辆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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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差旅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国内差旅费、

国际差旅费，差旅费的开支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九）会议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会议费用。

包括在会议期间按规定开支的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

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办公文具、医药费等；国际会议可开支

同声传译翻译费、同声传译设备租金费用。 

（十）培训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参加国内培

训的费用。 

（十一）劳务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劳务费用。

包含校外人员讲课费、校外人员劳务费、项目聘用人员薪酬、

学生助教费、学生助理费、稿费、翻译费、咨询费等。 

（十二）材料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实验耗材

等费用。 

（十三）维修（护）费：是指与项目建设相关的设备维修

（护）费、建筑物维修（护）费、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所

发生的费用。包含教室、实验室等教学、实验用房的维修及日

常维护费用。 

（十四）其他业务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因加

班、外出误餐发生的餐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出版/文献/信息

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广告宣传费、外宾接待费、学生实习

费等其他业务费用。 

 

二、奖助学金。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支出给学生的奖学

金、助学金以及资助学生对外交流期间的学费、生活费等。 

 

三、设备费。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必须购置的设备费用，

包含办公设备和专用设备。设备购置单价不得高于 40 万元。 

 

四、其他资本性支出。是指与项目建设相关的图书购置费

用、信息系统开发费用、软件购置费用等。 

 

各单位与项目负责人要保证专项经费专款专用，不得用于

基本建设；不得购置单价 40 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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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摊学校公共管理和运行费用；不得作为其他项目的配套资

金；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支付罚款、捐赠、赞助、投资等支出，

不得用于国家规定不得列支的其他支出。  

专项资金的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

行，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制度规定执

行。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校内发送：全校各单位、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30日发  

（主动公开） 


